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課程會議書面資料 

壹、會議時間：114年10月15日（星期三）上午10時10分 

貳、會議地點：學生活動中心1樓會議室 

參、主席：曾教務長建璋  

肆、紀錄：陳雅雯 

伍、主席致詞 

陸、工作報告 

柒、提案討論 

案號 案由 
提案 

單位 

一 遊憩系 112級及 113級課程規劃表修正案，提請討論。 
觀光休

閒學院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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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4年10月15日（星期三）上午10時10分 

會議地點：學生活動中心1樓會議室 

主    席：曾教務長建璋 

出席人員：如附簽到冊                                    紀錄：陳雅雯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工作報告事項                               報告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一、本學期各學制開課時數均符合總量規定，共開設555門課（如附件1）。  

二、各學術單位114學年度第2學期開排課作業，請於第10週前完成開課（通識、

基礎中心開排課均應完成）、第14週應完成排課，並請依相關辦法辦理。  

三、為落實教學品保之執行，請各系依程序提系、院課程委員會檢核後，請院彙

整於本(114)年11月24日前將品保手冊送課務組，以利提送教學品質保證推

動委員會審核。 

四、本學期課程資料將於10月23日前上傳技職校院課程資源網。 

五、本校推動微學分課程，通識教育中心本學期開設「社區健康動力營造與多元

運動課程設計」修課人數15人；「Sowalen ko Pangcah,Kamayen ko Kavalan

：口說族語，手作文化」修課人數15人；「澎湖天然纖維文創孵化器」修課

人數24人；「與海為生-澎湖食魚教育與漁村文化轉譯」修課人數32人。 

六、本校「 課程地圖系統」主機的弱點掃描報告經資訊組於9月底告知存在嚴重

風險，為維學生個人資料權益，將先行鎖住校外網頁登入權限，俟後續評估

與問題解決後再行開放。 

七、依教育部113年9月4日臺教學(三)字第1132804296號函知各校在(一)2「課程

、教材及教學」部分：包括「學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

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

多元之性別觀點」、「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

，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等，詳見性平法第18條至

第20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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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選修 合計 必修 選修 合計必修 必修

114_1  各學制開課時數統計表

選修

學分數 時數 課程數開課學制 開課系所 修課人數 備註

人文管理學院 18.0 0 9.0 9.0 0 4 4四技日間部 18.00 147

博雅教育學院 8.0 0 8.0 8.0 0 4 4四技日間部 8.00 163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74.0 72.0 22.0 94.0 36 11 47四技日間部 15.059.0 1898

外語系 61.0 31.0 33.0 64.0 15 13 28四技日間部 30.031.0 465

海工學院 16.0 0 8.0 8.0 0 4 4四技日間部 16.00 130

物管系 55.0 35.0 21.0 56.0 12 7 19四技日間部 21.034.0 609

航管系 56.0 37.0 21.0 58.0 13 11 24四技日間部 21.035.0 905

觀休系 92.0 72.0 24.0 96.0 25 11 36四技日間部 24.068.0 1160

觀光休閒學院 4.0 0 4.0 4.0 0 2 2四技日間部 4.00 76

資工系 57.0 38.0 21.0 59.0 13 7 20四技日間部 21.036.0 882

資管系 50.0 40.0 12.0 52.0 14 4 18四技日間部 12.038.0 536

軍訓室 0 0 4.0 4.0 0 2 2四技日間部 00 53

通識中心 110.0 26.0 84.0 110.0 13 42 55四技日間部 84.026.0 2112

遊憩系 60.0 28.0 33.0 61.0 11 15 26四技日間部 33.027.0 896

電信系 51.0 44.0 15.0 59.0 15 5 20四技日間部 15.036.0 657

電機科 3.0 0 3.0 3.0 0 1 1四技日間部 3.00 44

電機系 52.0 42.0 15.0 57.0 14 5 19四技日間部 15.037.0 795

食科系 52.0 43.0 22.0 65.0 18 9 27四技日間部 19.033.0 932

養殖系 55.0 47.0 23.0 70.0 19 10 29四技日間部 21.034.0 723

餐旅系 58.0 38.0 28.0 66.0 12 8 20四技日間部 22.036.0 781

1003402 932 593 410 230 175 405 13964四技日間部合計 530

物流系碩士班 19.0 8.0 12.0 20.0 3 4 7日間部碩士 12.07.0 73

觀休系碩士班 20.0 13.0 9.0 22.0 4 3 7日間部碩士 9.011.0 56

電機系碩士班 16.0 2.0 15.0 17.0 1 5 6日間部碩士 15.01.0 104

食科系碩士班 22.0 11.0 12.0 23.0 3 4 7日間部碩士 12.010.0 56

養殖系碩士班 8.0 4.0 6.0 10.0 2 2 4日間部碩士 6.02.0 15

9254 85 38 54 13 18 31 304日間部碩士合計 31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7.0 8.0 2.0 10.0 4 1 5五專日間部 1.06.0 69

通識中心 13.0 14.0 0 14.0 7 0 7五專日間部 013.0 120

電機科 78.0 80.0 11.0 91.0 29 4 33五專日間部 11.067.0 651

電機系 5.0 6.0 0 6.0 2 0 2五專日間部 05.0 48

12112 103 108 13 42 5 47 888五專日間部合計 91

電機系 9.0 0 9.0 9.0 0 3 3四技專班 9.00 91

食科系 21.0 17.0 8.0 25.0 6 2 8四技專班 6.015.0 129

3415 30 17 17 6 5 11 220四技專班合計 15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5.0 5.0 2.0 7.0 2 1 3四技進修部 1.04.0 120

觀休系 46.0 22.0 24.0 46.0 10 11 21四技進修部 24.022.0 608

觀光系 3.0 3.0 0 3.0 1 0 1四技進修部 03.0 42

資管系 38.0 33.0 5.0 38.0 11 2 13四技進修部 5.033.0 225

通識中心 21.0 9.0 12.0 21.0 3 6 9四技進修部 12.09.0 309

11542 113 72 43 27 20 47 1304四技進修部合計 71

物流系碩士在職專班 16.0 8.0 9.0 17.0 3 3 6碩士在職專班 9.07.0 39

觀休系碩士在職專班 23.0 7.0 12.0 19.0 4 4 8碩士在職專班 12.011.0 68

3621 39 15 21 7 7 14 107碩士在職專班合計 18

546 1302 843 558 1401 325 230 555 16787總計 756

工作報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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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遊憩系 112級及 113級課程規劃表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遊憩系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114.6.2)系課程會

議 、觀休學院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114.10.2)院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在案。 

二、113 級「帆船操作實務」原規劃專業必修課程二下 3 學分 3 小

時調整修正為專業選修課程。 

三、113 級「水域活動理論與實務」原規劃專業選修課程二下 3 學

分 3小時調整修正為專業必修課程。 

四、修正 112級及 113級課程規劃表備註第 8點：系上認列之畢業

潛水證照，必需已修習系上開設水肺潛水課程，且取得學分

者。任何校外取得之潛水證照，若無修習取得水肺潛水課程學

分，則水肺潛水證照不認列為畢業證照。 

五、檢附 112級及 113級修正對照表及課程規劃表、學生同意書如

附件。 

擬辦：提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協助公告週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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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3.21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10.09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10.16教務會議通過
114.04.28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4.06.02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4.10.02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14.10.22教務會議通過

學

 分

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英文(一) 2 2 2

英文(二) 2 2 2

英文(三) 2 2 2

英文加強課程 ﹙2﹚ ﹙2﹚ 2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0 ﹙0﹚ 2 ﹙0﹚ 2 ﹙0﹚ 2 ﹙0﹚ 2

合計 14~16 6 9 6 9 2 6

人文藝術(一) 2

人文藝術(二) 2

社會科學(一) 2

社會科學(二) 2

社會科學(三) 2

自然科學(一) 2

自然科學(二) 2

合　計 14

澎湖觀光休閒資源 2 2 2

管理學 2 2 2

統計學 2 2 2

合　計 6 2 2 2 2 0 0 2 2 0 0 0 0 0 0 0 0

滑雪 2 2 2

校外實習 9 9 9

合  計 11 0 0 0 0 0 0 2 2 0 0 0 0 0 0 9 9

海洋運動與遊憩概論 ◆ 3 3 3

海洋科學概論 ◆ 3 3 3

運動科學概論 ◆ 2 2 2

基礎海洋運動技能 * ◎ 3 3 3

水上救生實務 * ◎ 3 3 3

海洋文化教育 ◆ 2 2 2

水域風險管理與法律責任 ◆ 3 3 3

船艇操作理論與實務 * ◎ 3 3 3

海洋生態觀光 ◆ 2 2 2

水域活動理論與實務 * ◎ 3 3 3

海洋生態與環境 ◆ 3 3 3

海洋觀光行銷 ◆ 2 2 2

研究方法 ◆ 3 3 3

島嶼觀光 * ◎ 2 2 2

海域遊憩活動設計 ◆ 3 3 3

114.10.15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13.06.05教務會議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遊憩系   四技113級課程規劃表
113.03.11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04.22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05.21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05.29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下學期 上學期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專

業

必

修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共

同

必

(

選

)

修

通

識

必

選

院

必

修

院

選

修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專

業或

◎技

術科

目註

記

第三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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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運動指導 * ◎ 3 3 3

實務專題 * ◎ 2 1 2 1 2

合　計 45 11 11 8 8 5 5 6 6 5 5 6 7 4 5 0 0

基礎日語 ◆ 2 2 2

觀光日語 ◆ 2 2 2

套裝軟體應用 * ◎ 2 2 2

運動生理學 ◆ 2 2 2

獨木舟操作實務 * ◎ 3 3 3

新興科技與運算邏輯思維 * ◎ 2 2 2

運動管理 ◆ 2 2 2

運動傷害與防護 ◆ 2 2 2

計畫撰寫與簡報技巧 ◆ 2 2 2

服務業管理 ◆ 2 2 2

航海與航機航儀 ◆ 2 2 2

重量訓練 * ◎ 2 2 2

責任旅遊與島嶼經濟 ◆ 2 2 2

浮潛操作實務 * ◎ 3 3 3

海洋政策與產業發展 ◆ 2 2 2

觀光英語 ◆ 2 2 2

運動營養學 ◆ 2 2 2

水肺潛水 * ◎ 3 3 3

帆船操作實務 ◆ 3 3 3

風浪板操作實務 * ◎ 3 3 3

競技帆船 * ◎ 3 3 3

導遊與領隊實務 * ◎ 2 2 2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 2 2 2

海洋生態資源調查 ◆ 3 3 3

海洋探索教育 ◆ 2 2 2

運動場地經營管理 ◆ 2 2 2

郵輪旅遊 ◆ 2 2 2

境外研修 * ◎ 2 2 2

海洋運動觀光 ◆ 2 2 2

進階潛水 * ◎ 3 3 3

滑水 * ◎ 3 3 3

船艇保養與維護 * ◎ 2 2 2

特色民宿經營與管理實務 * ◆ 2 2 2

里山里海地方創生 ◆ 3 3 3

應用日文 ◆ 2 2 2

遊艇管家實務 * ◎ 3 3 3

運動與賽會管理 ◆ 2 2 2

海域遊憩管理 ◆ 2 2 2

遊艇產業經營管理實務 ◆ 3 3 3

產學合作研修 * ◎ 2 2 4

遊艇碼頭管理 ◆ 3 3 3

海洋遊憩產業經營與管理 ◆ 3 3 3

休閒遊憩行為 ◆ 2 2 2

海洋產業創意與創業 ◆ 3 3 3

運動傳播與公關 ◎ 3 3 3

休閒漁業實務 ◆ 3 3 3

活動指導員實務 ◎ 3 3 3

合　計 112 6 6 9 9 15 15 15 15 16 16 22 22 20 22 9 9

最低畢業學分：128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定及專業必修51學分)。

備註：

專

業

必

修

專

業

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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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讀跨系院課程至多 承認12 學分為畢業學分，其中採計各 學院 (共教會 )跨領域課程 滿6學分後，始得採計其他跨系院課程學分。學院 (共教會 )跨領域課程由各學院 (共教會 )另訂 。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為選修課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以當年度 報考資訊為主）
4.體育課程: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最多承認畢業學分４學分

6.產學合作研修課程須於大二或大三暑假實習320小時

一、國際領導級之證照須選擇2張
項次

1.     

2.     

3.     

4.     

5.     

6.     

二、水域專業證照與運動相關證照

項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國家級領隊導遊證：華語領隊、華語導遊、外語導遊、

外語領隊

證照計算方式:證照有級別之區分，

擇一計算。

動力小艇駕駛執照

救生員(體育署泳池救生)

水肺潛水助理教練、教練

5.本校日四技109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狀況，由基礎能力教學中心開會決議畢業英文能力標準外)，均須通過新TOEIC測驗350分(含) 以上

，始得畢業。*新TOEIC測驗自107年3月起實施

7.本系設有畢業門檻，須具備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須選二張始可畢業。若無法取得方案:1.若無法取得一張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則用三張水域專業證照

與運動相關證照抵補始可畢業。2.若無法取得二張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則用六張水域專業證照與運動相關證照抵補始可畢業。

證照種類 備註

IKO風箏衝浪教練證

國際帆船教練證

其他國際水域教練證 (經系務會議通過)

證照種類 備註

中華民國浮潛浮潛協會浮潛指導員

證照計算方式:證照有級別之區分，

擇一計算。

中華民國獨木舟協會C及休閒獨木舟

SUP立式划槳教練證

中華民國滑水總會暨寬板滑水教練

CASI滑雪教練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丙級游泳教練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丙級先鋒舟教練

丙級充氣式救生艇(IRB)救難教練證

丙級水上摩托車教練

丙級帆船(風浪板)教練證

10.(1)日四技113級(含後)起大學部入學新生，未通過校訂英語畢業門檻之大二生，須於大二下學期選修2學分之「英文加強課程」，且學期成績須達合格標準，始能

畢業。修課期間若通過校訂英語畢業門檻者，可於加退選期間退選此課程。(2)「英文加強課程」不列入各系畢業學分數採計。

ISA衝浪指導員

丙級水中有氧運動教練證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C級蹼泳教練證

AIDA自由潛水證

中華民國重量訓練協會C級重量訓練教練證

CMAS水肺潛水證

體適能健身C級指導員

運動設施經理人初級證照

其他水域、運動相關教練證(經系務會議通過)

8.系上認列之畢業潛水證照，必需已修習系上開設水肺潛水課程，且取得學分者。任何校外取得之潛水證照，若無修習取得水肺潛水課程學分，則水肺潛水證照不認

列為畢業證照。
9.107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應於畢業前達到資訊能力實施要點規定始得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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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遊憩系  112  級課程規劃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僅填修正項目) 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時數 開課時程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後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前 

8. 系上認列之畢業潛水證照，必需已修習系上開

設水肺潛水課程，且取得學分者。任何校外取得之

潛水證照，若無修習取得水肺潛水課程學分，則水

肺潛水證照不認列為畢業證照。 

8. 系上認列之畢業水域相關證照，必需已修習系

上開設水域相關課程，且取得學分者。任何校外

取得之水域相關證照，若無通過系上水域相關課

程，並取得學分，則證照不認列為畢業證照。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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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3.21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3.10.09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10.16教務會議通過

114.10.22教務會議通過

學

 分

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英文(一) 2 2 2

英文(二) 2 2 2

英文(三) 2 2 2

英文加強課程 ﹙2﹚ ﹙2﹚ 2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0 ﹙0﹚ 2 ﹙0﹚ 2 ﹙0﹚ 2 ﹙0﹚ 2

合計 14~16 6 9 6 9 2 6

人文藝術(一) 2

人文藝術(二) 2

社會科學(一) 2

社會科學(二) 2

社會科學(三) 2

自然科學(一) 2

自然科學(二) 2

合　計 14

澎湖觀光休閒資源 2 2 2

管理學 2 2 2

統計學 2 2 2

合　計 6 2 2 2 2 0 0 2 2 0 0 0 0 0 0 0 0

滑雪 2 2 2

校外實習 9 9 9

合  計 11 0 0 0 0 0 0 2 2 0 0 0 0 0 0 9 9

海洋運動與遊憩概論 ◆ 3 3 3

海洋科學概論 ◆ 3 3 3

運動科學概論 ◆ 2 2 2

基礎海洋運動技能 * ◎ 3 3 3

水上救生實務 * ◎ 3 3 3

海洋文化教育 ◆ 2 2 2

水域風險管理與法律責任 ◆ 3 3 3

船艇操作理論與實務 * ◎ 3 3 3

海洋生態觀光 ◆ 2 2 2

帆船操作實務 * ◎ 3 3 3

海洋生態與環境 ◆ 3 3 3

海洋觀光行銷 ◆ 2 2 2

研究方法 ◆ 3 3 3

114.10.15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114.10.02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14.06.02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4.04.28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2.10.18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遊憩系   四技112級課程規劃表 112.05.10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2.05.16院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2.05.24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2.05.31教務會議通過

112.10.25教務會議通過
113.03.11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04.22系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3.05.21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科

目

類

別

＊為

實務

課程

◆專

業或

◎技

術科

目註

記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專

業

必

修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共

同

必

(

選

)

修

通

識

必

選

院

必

修

院

選

修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下學期 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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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觀光 * ◎ 2 2 2

海域遊憩活動設計 ◆ 3 3 3

海洋運動指導 * ◎ 3 3 3

實務專題 * ◎ 2 1 2 1 2

合　計 45 11 11 8 8 5 5 6 6 5 5 6 7 4 5 0 0

基礎日語 ◆ 2 2 2

觀光日語 ◆ 2 2 2

套裝軟體應用 * ◎ 2 2 2

運動生理學 ◆ 2 2 2

獨木舟操作實務 * ◎ 3 3 3

新興科技與運算邏輯思維 * ◎ 2 2 2

運動管理 ◆ 2 2 2

運動傷害與防護 ◆ 2 2 2

計畫撰寫與簡報技巧 ◆ 2 2 2

服務業管理 ◆ 2 2 2

航海與航機航儀 ◆ 2 2 2

重量訓練 * ◎ 2 2 2

責任旅遊與島嶼經濟 ◆ 2 2 2

浮潛操作實務 * ◎ 3 3 3

海洋政策與產業發展 ◆ 2 2 2

觀光英語 ◆ 2 2 2

運動營養學 ◆ 2 2 2

水肺潛水 * ◎ 3 3 3

水域活動理論與實務 ◆ 3 3 3

風浪板操作實務 * ◎ 3 3 3

競技帆船 * ◎ 3 3 3

導遊與領隊實務 * ◎ 2 2 2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 2 2 2

海洋生態資源調查 ◆ 3 3 3

海洋探索教育 ◆ 2 2 2

運動場地經營管理 ◆ 2 2 2

郵輪旅遊 ◆ 2 2 2

境外研修 * ◎ 2 2 2

海洋運動觀光 ◆ 2 2 2

進階潛水 * ◎ 3 3 3

滑水 * ◎ 3 3 3

船艇保養與維護 * ◎ 2 2 2

特色民宿經營與管理實務 * ◆ 2 2 2

里山里海地方創生 ◆ 3 3 3

應用日文 ◆ 2 2 2

遊艇管家實務 * ◎ 3 3 3

運動與賽會管理 ◆ 2 2 2

海域遊憩管理 ◆ 2 2 2

遊艇產業經營管理實務 ◆ 3 3 3

產學合作研修 * ◎ 2 2 4

遊艇碼頭管理 ◆ 3 3 3

海洋遊憩產業經營與管理 ◆ 3 3 3

休閒遊憩行為 ◆ 2 2 2

海洋產業創意與創業 ◆ 3 3 3

運動傳播與公關 ◎ 3 3 3

休閒漁業實務 ◆ 3 3 3

活動指導員實務 ◎ 3 3 3

專

業

必

修

專

業

選

修

10



合　計 112 6 6 9 9 15 15 15 15 16 16 22 22 20 22 9 9

最低畢業學分：128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定及專業必修51學分)。

備註：
1.修讀跨系院課程至多 承認12 學分為畢業學分，其中採計各 學院 (共教會 )跨領域課程 滿6學分後，始得採計其他跨系院課程學分。學院 (共教會 )跨領域課程由各學院 (共教會 )另訂 。

2.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為選修課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以當年度 報考資訊為主）
4.體育課程: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最多承認畢業學分４學分

6.產學合作研修課程須於大二或大三暑假實習320小時

一、國際領導級之證照須選擇2張
項次

1.     

2.     

3.     

4.     

5.     

6.     

二、水域專業證照與運動相關證照

項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國家級領隊導遊證：華語領隊、華語導遊、外語導遊、

外語領隊

證照計算方式:證照有級別之區分，

擇一計算。

動力小艇駕駛執照

救生員(體育署泳池救生)

水肺潛水助理教練、教練

專

業

選

修

5.本校日四技109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狀況，由基礎能力教學中心開會決議畢業英文能力標準外)，均須通過新TOEIC測驗350分(含) 以上

，始得畢業。*新TOEIC測驗自107年3月起實施

7.本系設有畢業門檻，須具備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須選二張始可畢業。若無法取得方案:1.若無法取得一張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則用三張水域專業證照

與運動相關證照抵補始可畢業。2.若無法取得二張專業證照國際領導級之證照則用六張水域專業證照與運動相關證照抵補始可畢業。

證照種類 備註

IKO風箏衝浪教練證

國際帆船教練證

其他國際水域教練證 (經系務會議通過)

證照種類 備註

中華民國浮潛浮潛協會浮潛指導員

證照計算方式:證照有級別之區分，

擇一計算。

中華民國獨木舟協會C及休閒獨木舟

SUP立式划槳教練證

中華民國滑水總會暨寬板滑水教練

CASI滑雪教練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丙級游泳教練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丙級先鋒舟教練

丙級充氣式救生艇(IRB)救難教練證

丙級水上摩托車教練

丙級帆船(風浪板)教練證

10.(1)日四技112級大學部入學新生，未通過校訂英語畢業門檻之大二生，須於大二下學期選修2學分之「英文加強課程」；成績須達合格標準，始能畢業。此外，學

生重修此課程者，仍須於修課期間報名參加英語檢定測驗。(2)「英文加強課程」不列入各系畢業學分數採計。

ISA衝浪指導員

丙級水中有氧運動教練證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C級蹼泳教練證

AIDA自由潛水證

中華民國重量訓練協會C級重量訓練教練證

CMAS水肺潛水證

體適能健身C級指導員

運動設施經理人初級證照

其他水域、運動相關教練證(經系務會議通過)

8.系上認列之畢業潛水證照，必需已修習系上開設水肺潛水課程，且取得學分者。任何校外取得之潛水證照，若無修習取得水肺潛水課程學分，則水肺潛水證照不認

列為畢業證照。
9.107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應於畢業前達到資訊能力實施要點規定始得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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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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